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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并购交易对方增持公司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金股份”或“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并购交易对方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6 号）。根据公告内容，北京中科拓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拓

达”）原股东童新苗先生拟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未来的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的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少于人民币叁仟万元。2018 年

12 月 20 日童新苗先生告知公司：鉴于当前的市场环境及其本人的资金情况，申

请将增持承诺主体由其本人变更为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除上述增持主体变更为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外，其

它原承诺内容不变。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股东增持承诺主体的议案》同意童新苗先生变更增持承

诺主体事项（公告编号：2018-172 号），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变更股东增持承

诺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4 号）。上述变更股东增持承诺主体的议案

尚需提交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公司收到童新苗先生通知，童新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赑屃科乐太阳雨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承诺增持期间已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901,000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92%，增持金额为 30,430,580 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1、增持人：中科拓达原股东童新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增持原因及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童新苗先生在公司尚未支付其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增持公司股份； 

3、增持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交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 

4、增持股份的金额：不少于人民币叁仟万元； 

5、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未来的六个月内； 

6、增持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7、增持承诺：增持股份锁定时间将不少于 6 个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锁

定期要求。 

二、股东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

（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童新苗 集中竞价 

2018年 6月 22日

至 2018 年 12 月

19 日 

404,800 2,329,330 5.75 0.08% 

一致行动人深圳

科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18 年 12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8 日 

4,496,200 2,8101,250 6.25 0.84% 

合计 -- -- 4,901,000 3,0430,580 6.21 0.92% 

2、股东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计划前持有股份 增持计划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童新苗 9,660,100 1.81% 10,064,900 1.88% 

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0 0% 4,496,200 0.84% 

合计 9,660,100 1.81% 14,561,100 2.72%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童新苗先生及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增持股份锁

定时间将不少于 6 个月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锁定期要求； 

3、实施本次股份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2018 年 6 月 22 日中科拓达原股东童新苗先生告知公司：基于对公司未

来的信心，将在公司尚未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提前执行《童新苗、王

冬凯与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北京中科拓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

协议书》中有关收购完成后增持汇金股份股票的条款，拟自 2018 年 6 月 22 日

起未来的六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的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少

于人民币叁仟万元。2018 年 12 月 20 日童新苗先生告知公司：鉴于当前的市场

环境及其本人的资金情况，申请将增持承诺主体由其本人变更为本人及一致行动

人深圳科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上述增持主体变更为本人及一致行动人深圳科

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外，其它原承诺内容不变。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股东增持承诺主体的议案》，

同意童新苗先生变更增持承诺主体事项。 

鉴于上述变更股东增持承诺主体的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公

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承诺主体变更

议案，则视为童新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科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增持

承诺。 

特此公告。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